
浙商大团〔2024〕17号 

 

关于同意成立浙江工商大学第 27届研究生支教团临

时团支部的批复 

 

浙江工商大学第 27 届研究生支教团： 

《关于成立浙江工商大学第 27 届研究生支教团临时团

支部的请示》已收悉，经审查，批复如下： 

同意成立浙江工商大学第 27 届研究生支教团临时团支

部。请根据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结合

实际工作情况组建架构、配齐支委，并定期开展组织生活。 

特此批复。 

 

 

共青团浙江工商大学委员会 

2024 年 10 月 25 日 

 

共青团浙江工商大学委员会        2024年10月25日印发 


